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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典案例

不要輕易讓與著作權

故事

Mary是剛從藝術大學畢業的學生。聽說許多同學都有跟一

家對外宣稱代表某政府單位辦理藝文補助案的「世界藝術」經紀

公司簽約。經紀公司說簽此合約主要是要代藝術家向該政府單位

申請補助，而藝術家也可以透過他們所建置的系統，讓作品在短

期內高度曝光，甚至可以安排藝術家與公司的藏家接觸。Mary

也發現有學校的老師跟該公司簽了類似的經紀約，於是不疑有

他，當「世界藝術」公司的業務也與Mary接觸後，Mary沒仔細

看合約的內容，在短短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就完成了簽約。合約

的內容如下：

一、藝術家同意專屬授權世界藝術公司經紀藝術家已完成及

未來所創作之作品，並以世界藝術公司代刊網站之費用抵銷世界

藝術公司應付給藝術家的授權金。

二、藝術家同意將上述作品的著作權及相關檔案資料均讓與

給世界藝術公司，且同意不主張著作人格權。世界藝術公司得不

限形式的自行重製、改作、編輯成冊、儲存、販售、經紀代理

（含數位）、公開口述、播送、上映、演出、傳輸、展示，並可

改作、散布及出租，而因上述行為衍生的著作，其著作權歸屬於

世界藝術公司所有。



\12

三、藝術家願意提供上述作品的所有實體原物以配合世界藝

術公司行銷，且不限時間，無地域限制。

四、藝術家的上述作品如有售出，願支付銷售金額50%給世

界藝術公司作為酬金。

五、藝術家如有違反本合約，應賠償世界藝術公司100萬元

或藝術家獲得利益的三倍金額作為賠償金」

簽約之後，一段時間過去，因為都沒有「世界藝術」公司

的任何消息，Mary也逐漸淡忘了此事。有次應其他單位邀請，

Mary提供了幾幅作品參加了藝術展，結果該次展出大獲好評，

也有許多藏家訂購了Mary的作品。數日之後，Mary接到來自

「世界藝術」公司的律師函，宣稱Mary違約，要求Mary將藝術

展中的所有收入提供50%給「世界藝術」公司，否則就要向Mary

主張銷售金額三倍的懲罰性賠償，同時要求Mary要把所有的作

品全部提供給「世界藝術」公司。Mary情急之下先問了「世界

藝術」公司對外宣稱代表辦理補助案的政府單位部門，卻發現該

政府單位根本沒有跟這家公司合作，再又打聽結果才知道「世界

藝術」公司過去有非常多的經紀合約糾紛，請問這時候Mary要

如何面對這個律師函？

爭點

Mary所簽的合約是否有效？如果有效，Mary應否賠償「世

界藝術」公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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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

一、 面對合約問題，宜先平心靜氣瞭解相關狀況，或尋求法律專

業協助

由於藝文工作者們已經把大量的能量投入到創作之中，

經常無暇仔細審查所簽署的合約內容，且合約中經常使用艱

澀的法律文字，不是一般沒唸過法律的民眾可以輕易瞭解，

特別是經紀公司為了締約方便，經常會請律師先擬定定型化

契約，在簽約時經紀公司經常以「不方便改合約」為理由應

付藝文工作者的質疑，因此簽約過程若不小心，很可能就會

產生藝術授權、藝術經紀上的爭議。像本案Mary所簽署的

不平等合約，過去就有知名的類似案例發生，因此首先建議

藝文工作者在面對合約時，切莫隨便為之，一定要設法平心

靜氣瞭解簽約的相關狀況，遇到艱澀的法律文字或無法理解

的邏輯，務必尋求法律專業協助，例如律師、各大學法律服

務中心、律師公會平民法律服務，或國藝會法律諮詢與服

務，這樣才是保護自己作品及藝文創作生涯應有的態度。

二、 面對不平等合約，應先檢討合約是否已經成立?

首先，當契約成立後，雙方當事人才會受到合約條款的

拘束。如果一個合約尚未成立，則縱使雙方當事人都在文件

上簽名了，這樣的文件對當事人還是沒有拘束效力。而怎麼

認定合約已經成立？依民法153條規定，只有在雙方當事人

就要締結怎樣的合約達成共識後，合約才會成立。以本案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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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，如果一方當事人認為是要申請補助，但另一方當事人卻

認為是要取得經紀約，此時雙方對要成立怎樣的合約根本沒

有達成共識，也就是關於要成立怎樣的合約，雙方「還沒互

相表示意思一致」，因此本案的合約尚未成立。這是第一個

要思考的重點，智慧法院在著名的106 年民著上字第 14 號

民事判決中也持相同看法，邏輯上，Mary應先檢討合約是

否成立。唯有合約已經成立，才有進一步論斷合約是否有效

的必要。

三、 合約成立後，應思考合約是否有效？

其次，合約已經成立後，仍有可能因為某些原因而無

效。如果簽約時用了不當的資訊欺瞞對方，讓對方相信自己

具有某種重要的資格或能力，當最後被發現根本就不具備這

個資格或能力時，這樣的合約效力就會被挑戰。要先從這裡

思考的原因是，如果不去否定這個合約的效力，則Mary所

面對的問題將只能在不平等合約的框架下思考。但一般來

說，合約簽署了就會生效，甚至在我國是口頭達成共識就能

生效，能否定已經簽署的合約效力，情況並不多見，大致上

是合約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或禁止規定（民法§71）、或違反

公序良俗（民法§72）、或是在被詐欺脅迫的情況下簽合約

（民法§92），或締約過程中產生了嚴重且有被表現出來的

錯誤資訊（民法§88），又或者是在情急之下迫於無奈或沒

有經驗所簽署的顯失公平的合約（民法§74），或存在顯

失公平的定型化契約條款（民法§247之1），才能挑戰已

經簽署的合約效力。本案中，Mary聽聞「世界藝術」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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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某政府單位辦理藝文補助案，但之後查證根本沒有此

事；又Mary主要目的是申請補助，頂多兼有要讓作品曝光

的意思，但經紀公司的合約卻明顯是要奪取藝術家的「著

作權」、「專屬授權」以及「專屬代理銷售權」（專屬經

紀），此點也與締約目的不符；又或者從Mary剛出社會而

面臨此種經紀公司負擔低成本卻能奪取高價值藝術品著作權

的不平等合約；此外也可從合約第四條沒有考慮到有可能售

出作品時完全沒有經紀公司的努力，而是靠藝術家自力達

成，經紀公司還要求50%利益，此點讓藝術家有重大不利。

嘗試從此四點出發，分別依民法第92、88、74、247條之1的

規定去否定契約的全部或部分的效力，這是Mary面對「世

界藝術」公司的第一招防禦手段。

四、 縱使合約有效，也應從合約的用字去設定止血點，並推敲可

以反駁對方的說法

又如果個案的情況不同，或礙於證據因素無法有效證明

對方詐欺，最終無法否定契約效力時。在契約有效的前提

下，Mary也應該嘗試先從合約的用字去設定止血點。因此

Mary應該先嘗試將這樣的不平等關係結束，以避免後續爭

議發生，在此合約中， Mary可以先通知對方，告知自己不

願意再與對方合作。此時在法律邏輯上允許使用這種說法：

「我先認為契約是無效的，或應該被撤銷的，退而求其次，

我也主張我不願意再與你合作」。以這種方式，先將不平等

的關係結束，避免損害繼續擴大，這是Mary面對「世界藝

術」公司的第二招防禦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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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Mary應可從合約的矛盾點著手，本案明明簽約的

目的主要是要申請補助，頂多兼有類似於仲介的含意在內，

為何合約卻同時寫了「專屬授權」與「著作權讓與」此二種

相互矛盾的用字在內？可見不論是「專屬授權」或「讓與」

都不是當時談好的項目，又可能在本案這麼短的簽約時間

內，經紀公司也沒有辦法完整表達「專屬」的意義是什麼，

從這裡去依民法第98條主張藝術家沒有給予「專屬授權」或

「讓與」的意思。同時以此邏輯去推敲合約第四點說的50%

分潤，應該是只當「世界藝術」公司有出錢出力的情況下才

有此鉅額分潤的可能，其餘情況，藝術家應不受50%分潤條

款拘束。這是法律上探求契約真正含意的作法，也是Mary

面對「世界藝術」公司的第三招防禦手段。

此外，因為違約金在法律上的意義有數種，而且約定違

約金後，還是可以依民法第252條主張酌減違約金。

又「世界藝術」公司要求拿走Mary的作品，這招是想

藉著Mary已經打開名氣的機會，獨佔Mary作品的經紀權，

此時Mary可以依上述說明終止合約並拒絕再交付作品給對

方。

五、以誠摯的態度及適當的言語維護自己的權利

又藝文工作者在面對法律爭議時，宜善用自己的感受能

力及表達能力，依循法律的邏輯與結構要件，扼要的說明自

己遭受的委屈。尤其現在司法工作者每天都面臨龐大的訴訟

案件，能分配予個案的時間與精力實在有限，因此若要維護

自己權利，或幫助司法工作者瞭解自己遭受的處境，則藝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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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者在預見可能產生爭議時，就應努力的保留證據或作成

相關書面資料，如此才能在將來真正發生爭議時，從容不

迫、優雅的解決問題。

六、 最後，還是要尋求法律專業協助，在未經專業協助下，最好

不要輕易承諾賠償或其他的措施，或簽下和解書、承諾書、

賠償書之類的文件

最後，提醒藝文工作者：智慧財產權是抽象的權利，有

關智慧財產權的爭議經常充滿專業性、技術性。以和解為

例，要怎麼事先蒐集證據？要怎麼計算著作權遭到侵害的賠

償金額，並爭取合理的談判條件？或者要求對方要怎麼回復

受到侵害的權利等等，這些部分可能都與法條的抽象運作有

關。為了避免在談判過程中因條文不夠嚴謹，不小心又讓自

己的權益受損，建議不論是簽署和解書、承諾書、賠償書，

或者回復對方的文件前，最好都能先尋求專業法律人員進行

審視或協助。

建議

簽約時，務必注意著作權不可隨便「轉讓」。轉讓可以用許

多字眼代替，例如移轉、讓渡、歸對方所有等等，這些都是「轉

讓」的意思。轉讓白話來說，就是被買斷。如果權利轉讓出去、

被買斷了，則藝文工作者就不能再任意利用自己的作品，反面來

說，拿到著作財產權的人就可以隨意複製或改變創作。這是務必

要注意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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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「專屬」不等於「獨家」。「專屬」的意思是在授權期間

內，被授權的人替代原本的權利人來主張權利，所以如果是專屬

授權，授權期間內著作人也不能自己隨意利用自己的作品。如果

是「獨家」，則表示著作人只跟這個對象合作，但不排除這段時

間內，著作人還是可以自己利用作品。

法律的用字都有特定的意義，為了避免誤解，簽約時務必盡

量使用白話文。

參考法條

一、民法第71條：

「法律行為，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，無效。但其規

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二、民法第72條：

「法律行為，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，無效。」

三、民法第74條：

「法律行為，係乘他人之急迫、輕率或無經驗，使其為

財產上之給付或為給付之約定，依當時情形顯失公平者，法

院得因利害關係人之聲請，撤銷其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。 

前項聲請，應於法律行為後一年內為之。」

四、民法第88條：

「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，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

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。但以其錯誤或

不知事情，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。當事人之資格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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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之性質，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，其錯誤，視為意思表示內

容之錯誤。」

五、民法第90條：

「前二條之撤銷權，自意思表示後，經過一年而消

滅。」

六、民法第92條：

「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撤銷其

意思表示。但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，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

或可得而知者為限，始得撤銷之。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，

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。」

七、民法第93條：

「前條之撤銷，應於發見詐欺或脅迫終止後，一年內為

之。但自意思表示後，經過十年，不得撤銷。

八、民法第98條：

「解釋意思表示，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，不得拘泥於所

用之辭句。」

九、民法第114條：

「法律行為經撤銷者，視為自始無效。當事人知其得撤

銷或可得而知者，其法律行為撤銷時，準用前條之規定。」

十、民法第153條:

「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，

契約即為成立。

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，意思一致，而對於非必要之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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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表示意思者，推定其契約為成立，關於該非必要之點，

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，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。」

十一、民法第247條之1：

「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

約，為左列各款之約定，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，該部分約定

無效：

一、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。

二、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。

三、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。

四、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。」

十二、著作權法第36條：

「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。 

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，在其受讓範圍內，取得著作財產權。 

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人之約定；其約定不明之部

分，推定為未讓與。」

十三、著作權法第37條:

「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，其授權利用之地

域、時間、內容、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，依當事人之約定；

其約定不明之部分，推定為未授權。前項授權不因著作財產

權人嗣後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或再為授權而受影響。非專屬

授權之被授權人非經著作財產權人同意，不得將其被授與之

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利用。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在被授權範圍

內，得以著作財權人之地位行使權利，並得以自己名義為訴

訟上之行為。著作財產權人在專屬授權範圍內，不得行使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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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。

第二項至前項規定，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本

法修正施行前所為之授權，不適用之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不適用第七章規定。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

作，不在此限：

一、音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，利用人利用

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該著作。

二、將原播送之著作再公開播送。

三、以擴音器或其他器材，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

眾傳達。

四、著作經授權重製於廣告後，由廣告播送人就該廣告

為公開播送或同步公開傳輸，向公眾傳達。」

十四、著作權法第88條：

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

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數人共同不法侵害者，連帶負賠償責

任。前項損害賠償，被害人得依下列規定擇一請求：

一、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請求。但被害人不能證

明其損害時，得以其行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，

減除被侵害後行使同一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，為其所受損

害。

二、請求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。但侵害人不能

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用時，以其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，

為其所得利益。

依前項規定，如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，得請求

法院依侵害情節，在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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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額。如損害行為屬故意且情節重大者，賠償額得增至新臺

幣五百萬元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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